附件3
综合评分要求
	序号
	评审
指标
	评审标准说明
	最高分值

	1
	基础条件
	（1）是否已有与本项目有关的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工作成果；
[bookmark: OLE_LINK1]（2）申报单位是否具有项目执行应具备的人员条件、资金条件、设施条件及其他相关保障条件；
（3）申报单位在开展网络调查方面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和成果积累；
（4）申报单位相对熟悉科技政策领域及科协相关工作。
优（16-20分）  良（11-15分） 
一般（6-10分） 差（0-5分）
	20

	2
	实施方案
	（1）对主要服务内容的理解是否准确；
（2）工作思路和技术路线是否科学、合理，能否很好地完成精准抽样，进行数据高质量清洗、分析；
（3）服务目标是否清晰、明确；
（4）取样调查的地域、学科、职业等分布比例是否合理。
优（31-40分）  良（21-30分） 
一般（11-20分） 差（0-10分）
	40

	3
	团队综合实力
	（1） 负责人专业相关性、资格能力是否相对更优；
（2） 团队人员结构是否合理，覆盖技术开发、数据分析、用户运营等方面的专业人员队伍，能够提供开展项目工作的必要条件和平台；
（3） 团队是否具备完成项目所需的专业及技术实力。
优（16-20分）  良（11-15分） 
一般（6-10分） 差（0-5分）
	20

	4
	计划进度和阶段目标
	（1） 计划进度安排是否合理，能否满足总进度要求；
（2） 各阶段计划进度时间是否与阶段性目标相匹配。
优（9-10分） 良（6-8分） 
[bookmark: _GoBack]一般（3-5分） 差（0-2分）
	10

	6
	预期成果
	（1） 预期成果是否符合项目需求，是否具备较好的实用价值；
（2） 预期成果是否全面、完整，满足中国科协需求。
优（9-10分） 良（6-8分） 
一般（3-5分） 差（0-2分）
	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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